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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贯彻落实《财政部商务部关于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工作的通知》（财建〔2025〕342号）精神，进一步激发北京消费市场活力，提升城市国际吸引力和竞争力，现启动北京市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资金项目申报工作。
1.《通知》有哪几个支持方向？
本次资金支持主要围绕三个方向展开，分别为支持打造国际友好型商圈（场所）、支持打造国际化消费场景和服务项目、支持扩大离境退税销售额。
2.如何支持打造国际友好型商圈（场所）？
支持商圈、商街、商场、等级景区、体育场馆、综合交通枢纽等场所，优化提升多语种语言标识、智能翻译、外卡支付、离境退税、行李寄存等国际化服务能力，对符合条件的商圈（场所），综合场所内商户数量、离境退税商店数量、离境退税商店覆盖率、外卡POS机商户覆盖率、多语种标识商户覆盖率、是否配置行李寄存点、是否拥有多语言界面APP（或小程序）等指标进行综合评分，按照分值分档予以最高300万元奖励。
3.申报打造国际友好型商圈（场所）有哪些条件？
（1）需由统一运营管理主体申报；
（2）商圈（场所）内商户数量不低于50家；
（3）商圈（场所）如为非统一收银场所，应拥有离境退税商店家数不少于5家，离境退税商店覆盖率不低于50%；如为统一收银场所，应能提供统一退税和“即买即退”服务;退税商店标识、退税服务指引等设置清晰。
（4）商圈（场所）如为非统一收银场所，外卡POS机商户覆盖率不低于50%；如为统一收银场所，应具备外卡收单功能;
（5）商圈（场所）内多语种语言标识体系完善，拥有多语种标识及服务清单（价签、菜单等）商户覆盖率不低于50%。
4.离境退税商店覆盖率、外卡POS机商户覆盖率、多语种标识商户覆盖率计算口径是什么？
（1）离境退税商店覆盖率：商圈（场所）内已在税务部门备案离境退税商店数量与商圈（场所）内具备备案条件的零售类商店数量的比值。符合以下条件的货物零售企业，经主管税务机关备案后即可成为退税商店：（1）具有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；（2）纳税信用级别为A级、B级或M级；（3）同意安装、使用离境退税管理系统，能够及时、准确地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相关信息；（4）同意单独设置退税物品销售明细账，并准确核算。
（2）外卡POS机商户覆盖率：场所内拥有外卡POS机商户数量与商户数量的比值。
（3）多语种标识及服务清单（价签、菜单等）商户覆盖率：场所内设置多语种语言标识及服务清单商户数量与商户数量的比值。其中，零售类商户需有多语种价签、餐饮类商户需有多语种菜单、其他商户需有多语种（价单等）服务清单。
5.如何支持打造国际化消费场景和服务项目？
支持企业在本市国际消费体验区、全国示范步行街、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及其他涉外消费重点区域中的商圈、商街、商场、等级景区、酒店、体育场馆、综合交通枢纽等场所，聚焦知识产权（IP）、数字、绿色、智能、文旅、体育、国潮等主题，打造国际化消费体验空间、主题店等地标性项目。支持企业聚焦涉外支付、离境退税、外币兑换等服务能级提升，布设具备流程整合、信息核验等集成功能的便利化设施。对符合条件项目，按照审定实际投资额的最高50%给予支持，单个项目最高补助2000万元，同一项目单位在本政策实施周期内申报多个类项目的最高累计补助2000万元。
6.申报支持打造国际化消费场景和服务项目有哪些条件？
（1）单个项目审定实际投资额不低于100万元。
（2）项目申报主体需与投资主体一致，即申报材料、投资凭证的单位与申报单位为同一单位。
（3）项目投入营业使用时间应在2025年10月1日（含）至项目申报日期间。仅支持发票开具和资金支付时间在2025年10月1日（含）之后的实际投资，符合支持方向的合同投资总额支付率不低于70%。
7.哪些支出不纳入打造国际化消费场景和服务支持范围？
（1）新建、扩建基础设施，新建商业综合体以及各类古镇、纪念馆、博物馆等设施;
（2）项目日常运营维护保养等一般性支出;
（3）购置或租赁办公楼、宿舍，土地开发、征地拆迁、建设政府性楼堂馆所等明令禁止的支出项目;
（4）日常办公、招待费用、人员工资、办公房屋装修、罚款、赞助、偿还债务等间接开支;
（5）语言标识、外卡POS机、行李寄存点等装修、设备支出费用。
8.如何支持扩大离境退税销售额？
支持企业丰富退税商品、优化退税服务，积极扩大离境退税销售额，促进入境消费。对符合条件的企业，按单季度离境退税销售额最高10%予以奖励(其中，普通离境退税申请单按对应销售额的最高8%予以奖励；“即买即退”申请单按对应销售额的最高10%予以奖励)，单季度奖励最高不超过100万元，年度奖励最高不超过400万元。
9.申报支持扩大离境退税销售额有哪些条件？
1.同一企业所属在京离境退税商店2025年四季度、2026年（一、二、三、四季度）、2027年（一、二季度）离境退税季度销售额5万元（含）以上；较上年同期实现5%以上增长（如上一年无退税销售额基数的视同符合增速条件）。
2.同一企业不得拆分申报，若实际运营单位为分公司，须由在京经营的母公司统一申报。
10.如何申报？
自通知发布之日起2027年6月30日止（如有变化，另行通知），项目申报单位根据隶属关系将申报材料报各区商务局、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商务金融局，申报材料一式两份，按顺序装订成册，加盖单位公章（扫描电子版一并提交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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